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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76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18-020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金额：人民币 145018289.29 元。 

 合同履行期限：2018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共五年。 

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公司提交履约保证金、昆山市政

府采购管理部门加盖备案章生效。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8 年及今后年度

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

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

资风险。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 2月27日披露了关于昆山市公共自行车

运行维护服务项目的中标公告，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的媒体上的《关于重大项目预中标的进展

公告（2018-006）》。2018 年 3 月 1 日，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乙方”）与昆山市城市综合管理处（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昆

山市公共自行车运行维护服务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2018 年 4 月

16 日经昆山市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加盖备案章，合同已生效。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壹亿肆仟伍佰零壹万捌仟贰佰捌拾玖元贰角玖分(￥145018289.29 元)。现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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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在昆山市对原有公共自行车系统进行更新改造，共计 410 个站点，投放 15000

辆公共自行车，采用原系统不停运施工方式逐步替换，新旧系统互联互通。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昆山市城市综合管理处为昆山市城市管理局下设科室，负责停车管理、公共

自行车管理等，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金额：145018289.29 元人民币。 

（二）合同期限：2018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共五年。 

（三）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和义务 

(1)对施工过程中的施工安排进行监督。 

(2)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2、乙方权利和义务： 

(1)招聘不少于 153 人的本地固定劳动者（优先录用原有工作人员，员工人

数以提供劳务合同、缴纳社保证明（每月）为准）。必须依法用工，不得使用临

时工；所有员工必须经过操作使用和维护培训（提供培训台账，特殊工种必须持

证上岗）。 

(2)建立运营公司的管理制度，负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养老保险等。 

(3)公共自行车站点的建设，包含供电、无线通讯和基础建设及调试、培训

等。 

(4)本项目的公益推广、租车卡办理方式、媒体宣传（包括通讯报道）、产

品的介绍以及使用说明（包括语音提示功能）、站点的功能简介、宣传手册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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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及站点的分布示意图以及后期运营情况的投诉答复等。 

(5)站点现场管理要求有专业巡检人员每天按计划检查各站点设施设备运行

状态，如站点电压、设施设备损坏、网络信号、锁车柱松动、锈蚀等；确保在第

一时间发现并解决问题。站点设施设备运行正常，站点车辆整洁无故障，站点保

洁工作到位（提供管理日志）。 

(6)租车卡申请资料收集和租车卡的发放以及市民卡开通租车卡功能。 

(7)故障报修及维修处理（提供检修、巡视报表）。 

(8)设备的更新和保养（明确设备更新内容、周期并提供保养记录）。 

(9)一线运营人员日常管理(含招聘、培训、考核、调度)、宣传等（提供运

营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10)做好安全施工管理，严格按照甲方技术交底和施工要求精心施工，接受

甲方现场人员的安排、指导和监督。 

（四）违约责任 

1、除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外，乙方不能按期交货，或因运输中货物缺损需要

更换而影响实际交付时，乙方必须向甲方支付延期交货的违约金，具体标准按合

同总价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因逾期造成甲方损失大于违约金的，乙方还应赔偿甲

方损失与违约金差额部分。 

2、为保障自行车设备正常运行，维修及时，特要求乙方常备库存自行车零

配件，其中易损易坏件重点库存，若经检查库存不到位的，按合同总价每天千分

之一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造成甲方的损失。 

3、公共自行车系统保洁达不到考核要求，在收到甲方的通知后在 30 天或甲

方要求的天数内仍未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的，甲方有权终止乙方保洁工作，

另选择专业保洁公司提供保洁服务，保洁费用按实结算。 

4、公共自行车系统维修达不到考核要求，在收到甲方的通知后在 30 天或甲

方要求的天数内仍未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的，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维修工作，

另选择专业维修公司提供维修服务，维修费用按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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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乙方必须将公共自行车办卡押金每月 10 号前交于甲方存管政府帐户，并

提供当月办卡明细。每延误一天交办卡押金，按合同总价每天万分之一的比例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此金额在当期服务费费中扣除。甲方在逾期 15 天后除有权要

求乙方承担上述违约金、赔偿甲方损失外，还有权终止合同。 

 

三、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该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8 年及今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该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该合同而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条款中已对项目内容、项目金额、项目服务期限等做出明确约定，合同

各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0 日 

 


